
第 6794號公告 運輸署

道路交通條例 (第 374章 )

(根據第 102B條發出的公告 )

指定駕駛改進學校

現公布，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4章 )第 102B(6)(a)及 (8)(b)條的規定，本人指定下列地點
取代九龍彌敦道 610號荷李活商業中心 7樓 722室，成為駕駛改進學校校址。生效日期由 
2019年 11月 1日起至 2021年 11月 30日止：

 九龍亞皆老街 39–41號金山商業大廈 5樓

 上述駕駛改進學校的經營者為香港駕駛學院有限公司。

2019年 11月 1日 運輸署署長陳美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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